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排查整改情况报告

市政府办政务公开科;
为切实提高信息发布时效和质量，推动我局网站与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市政府办政务公开科的部署要求，现将我局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排查整改情况反馈如下:

一、总体情况

我局网站分为以下六大模块，分别是政务公开、应急工作、办事服务、互动交流、宣教科普、专题专栏。截至2025年7月8日，我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40条，应急工作信息143条，其中应急要闻60条、本地动态67条、通知公告10条、预警信息6条；办事服务栏目已链接到省网上办事大厅，互动交流信息15条，“在线访谈”2次、网上调查问卷2次、民意征集2次。答复网友在线咨询、网上留言9条，宣教科普信息13条，专题专栏栏目55条。

二、更新情况
截至2025年7月8日，我局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所有栏目已全部更新，栏目相关链接均能正常打开，无出现空白栏目和死链接情况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
（一）及时信息更新，提高发布时效
一是及时尽早更新。严格按照市政府办政务公开科规定的时限要求，及时信息更新，提高发布时效。二是开展排查整改。按照“谁开设、谁主办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对照《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印发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、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的通知》要求对网站所有栏目更新情况进行自查。三是做好信息清理归档。及时做好网站有关数据整理、分析、归档，对于内容更新没有保障的栏目及时归并或关闭，杜绝空白栏目和死链接情况，及时清理涉违法违纪人员的正面宣传报道新闻等不良信息，对敏感数据或个人隐私信息已进行数据加密或脱敏处理。

（二）严格审核把关，确保信息质量

一是严格落实“三审三校”制度。2025年1月16日，我局重新修订完善《泉州市应急管理局信息发布审查制度》(泉应急[2025]3号)，进一步明确“三审三校”的责任人，规范审核校对的具体流程；坚持分级审核、先审后发原则，明确发布内容从起草到发布前必须进行信息填报责任人初审初校、科室负责人审核复校、签发负责人终审终校的三次审核及校对，严把政治关、法律关、政策关、保密关、文字关，严禁出现错字、漏字或不规范表述。二是过事前检测系统后发布。所有信息(包括转载上级和官媒信息)在发布前，必须通过事前检测系统进行技术检测确保无误后方可发布。经办科室在信息发布审核时均同步填写信息发布审批表，经分管领导签字后办公室做好台账备案留存。三是做好保密审查。坚持“涉密不上网、上网不涉密”的原则，按照“谁发布谁负责”“谁审核谁负责”“谁签发谁负责”的要求，对拟发布的信息进行严格的保密审查，确保发布信息的安全性、真实性和准确性，全力筑牢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屏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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